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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关于调整我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政策实现
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与用人单位缴费脱钩的

通 知
渝医保发〔2018〕27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

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大额医保缴

费政策实现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与用人单位缴费脱钩的通知》（渝

府发〔2018〕59 号）精神，切实做好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与

用人单位缴费脱钩的各项工作，现就城镇职工医疗保险（以下简

称职工医保）有关政策调整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随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有关政策

（一）关于大额互助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大额医保）缴费标

准的调整

1．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用人单位不再为退休人员缴纳大额

医保费，即取消用人单位为其退休人员缴纳费率为 1.5%的大额

医保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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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在职职工大额医保费，由所在单位按月从其工资中代扣

代缴；退休人员大额医保费，由医保经办机构从其每月应划转的

个人账户资金中代扣代缴。

（二）关于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的调整

1．从2019年1月1日起，单位参保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

数，由“本单位在职职工人均缴费基数”调整为“上年度全市城

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%”（以下简称上年度社平

工资的60%）。为确保合理衔接，平稳过渡，对当前单位在职职

工人均缴费基数高于上年度社平工资的60%的，单位参保退休人

员个人账户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予以锁定，具体按以下意

见处理：

（1）单位参保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锁定时点为2018

年12月份。

（2）从2019年1月1日起，单位参保退休人员2018年12月份

的个人账户划入基数高于2018年度社平工资的60%的，按其2018

年12月份个人账户划入基数执行并锁定划入金额。此后待上年度

社平工资的60%上涨并达到其2018年12月份个人账户划入基数

后，统一按上年度社平工资的60%执行，并随上年度社平工资

60%的调整而进行动态调整。

（3）每年待市统计部门正式公布上年度社平工资后，对单

位参保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的当年划入金额实施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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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2019年1月1日起，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按法定条件、法定

程序退休后，随本单位其他退休人员统一执行个人账户划入基数。

即该单位退休人员划入基数是执行上年度社平工资60%的，该单

位新退休的人员按照上年度社平工资60%划入个人账户；该单位

退休人员划入基数是被锁定的，在锁定期间则该单位新退休的人

员按照锁定基数划入个人账户。

3．因改制、改革实施合并或拆分的用人单位，合并前各单

位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不一致的，合并后退休人员的个人

账户按就高原则统一执行；拆分后退休人员个人账户，按拆分前

原用人单位的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执行。

（三）关于用人单位出现医保欠费，退休人员医保待遇政策

的调整

1． 2019年1月1日起用人单位出现欠费时，该单位退休人员

医保待遇按以下意见处理：

（1）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达到我市规定年限的退休人员，

其医保待遇按规定正常享受，不再因单位欠费而中断。

（2）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未达到我市规定年限的退休人

员，其职工医保待遇按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重庆市城镇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部分内容的通知》（渝府发

〔2006〕82号，以下简称渝府发〔2006〕82号文件）的规定停止

享受。待退休人员按我市现行规定补缴不足年限缴费后，从完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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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的次月起按规定享受职工医保待遇。

2．2019年1月1日起用人单位已处在欠费状态，该单位退休

人员医保待遇按以下意见处理：

（1）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达到我市规定年限的退休人员，

从2019年1月1日起按规定恢复其职工医保待遇。

（2）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未达到我市规定年限的退休人

员，继续按渝府发〔2006〕82号文件规定停止享受职工医保待遇，

待退休人员按我市现行规定补缴不足年限缴费后，从完清费用的

次月起按规定享受职工医保待遇。

（四）关于用人单位关闭破产解体后其退休人员医保待遇政

策的调整

2019年1月1日起，参保用人单位因发生关闭、破产、解体、

撤销以及其他情形，依法造成参保主体消亡的，用人单位应按照

现行医保注销登记的有关规定，向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

理注销医保登记。用人单位申请办理注销医保登记后，单位退休

人员的医保待遇按以下意见处理：

1．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达到我市规定年限的退休人员，

其职工医保待遇在用人单位注销医保登记后，继续按规定享受。

2．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未达到我市规定年限的退休人员，

可在用人单位注销医保登记办理完结前，按我市现行规定补缴不

足年限缴费，从完清费用的次月起按规定享受职工医保待遇；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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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单位注销医保登记办理完结时，退休人员仍不补缴不足年限医

保费的，按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3〕86

号）规定，不享受职工医保待遇，同时解除单位参保的医保关系。

此类参保人员可自愿选择以个人身份接续其职工医保或参加城

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。

（五）关于补缴职工医保费的调整

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参加职工医保或已参保单位漏报、瞒报参

保人员及缴费工资的，可按照《关于补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渝人社发﹝2013﹞35号）补缴医疗保险费。其

中，退休人员补缴2018年12月31日前医保费的，用人单位仍按

1.5%的费率补缴大额医保费。退休人员补缴2019年1月1日后医保

费的，大额医保按申请时的缴费标准进行补缴；个人账户按补划

时本单位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的划入基数和规定比例计算并补划。

二、调整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大额医保缴费政策

（一）参保人员缴费期满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，

其大额医保缴费标准，由原来的“按当年缴费基数的1%”调整

为“与随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的大额医保个人缴费

标准一致”。2019年度为60元/年（5元/月）。以后随用人单位大

额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政策调整而适时调整。

（二）缴费期满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缴纳大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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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费，参加二档的，其大额医保费由医保经办机构从其每月应

划转的个人账户资金中代扣代缴；参加一档的，其大额医保费仍

按年缴纳。

（三）未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参保人员，以及按月

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但仍在缴费期内的参保人员（含按年缴费

和一次性趸缴的参保人员），其大额医保缴费标准及缴费方式仍

按原政策执行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职工医保政策调整，是市委市政府实现退休人员职工医保待

遇与用人单位缴费脱钩的重要举措，也是适应社会经济改革需要

切实、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

力社保、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密切配合，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

引导，切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和稳定工作，确保此项政策

顺利实施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2018 年 12 月 19日


